
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

科技成果鉴定工作规范
为落实国家及行业科技成果管理相关规定，全面提升协会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与权威性，特制定本规范。协会科技成果鉴定相关工作规范要求如下：

科技成果鉴定工作流程













成果鉴定范围

（一）明确成果鉴定对象与范围。科技成果鉴定主要服务于具有明确应用价值和技术创新的技术开发类成果，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及系统集成等。申请鉴定的科技成果必须完成计划任务或合同规定的研究内容，达到预期技术经济指标，具备完整的实施方案和验证数据。处于实验室概念阶段、技术尚未成熟或存在重大知识产权争议的科技成果，不得组织科技成果鉴定。

（二）落实成果鉴定申请与审查。申请鉴定单位需对拟鉴定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创新性及资料完备性进行严格把关，并向协会提出鉴定申请，鉴定申请审查通过后，方可组织开展科技成果鉴定。对于低水平重复、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晰或预期价值不高的项目，将不予受理。

保证成果鉴定材料质量，确保鉴定严谨性

（一）确保科技成果鉴定材料完整性。鉴定材料应系统、完整，至少包括：计划任务书/合同书、技术研究报告（含主要技术创新点、技术参数与国内外技术对比分析）、测试分析报告及主要实验/测试记录、科技查新报告、用户应用证明、经济效益/军事效益/社会效益分析报告、知识产权状况报告等文件。

（二）确保科技成果鉴定材料真实性。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是鉴定材料真实性的第一责任主体。技术研究报告必须数据详实、分析客观；测试报告须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应用证明应真实反映实际应用情况，严禁虚构夸大。

（三）严格遵循“成果鉴定唯一性”。同一项科技成果只能申请鉴定一次，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成果在协商一致后由第一完成单位提出申请，同一科技成果不得在不同鉴定单位重复申请鉴定。

四、优化鉴定专家组成结构，确保鉴定权威性

（一）规范鉴定专家构成。鉴定委员会应由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熟悉被鉴定科技成果所属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或技术水平、公道正派的专家组成；会议鉴定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函审鉴定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检测鉴定专家人数不少于3人，且为单数。

（二）遴选行业权威专家。遴选专家时应确保其专业背景覆盖科技成果的技术核心及上下游领域，鼓励引入来自高校、行业协会、产业界的专家，促进产学研结合评价。

（三）保障鉴定专家独立评议权利。鉴定专家应本着科学精神，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重点对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成熟度和应用前景进行评价；专家意见应具体、明确，避免空泛评议；组织单位应创造不受干扰的评议环境，保障专家独立发表鉴定意见。

五、强化组织过程保障，确保鉴定规范性

（二）压实鉴定主体责任。各鉴定申请单位是鉴定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严格控制科技成果鉴定会议纪律。

（二）严格鉴定会议流程。鉴定会议应流程清晰、紧凑高效，包括成果汇报、专家质询、独立评议、形成鉴定结论等环节；倡导严谨、求实的会风，杜绝形式主义。

（三）及时登记与归档。各申请科技成果鉴定的单位，应在鉴定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提交协会审核登记，各单位应做好成果鉴定相关材料归档，包括全套技术资料、测试报告、专家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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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鉴定材料模板”文档要求准备鉴定材料（包括鉴定意见）





向协会提交“科技成果鉴定申请”、鉴定材料





协会审核鉴定材料





N





通过？





修改鉴定材料





Y





安排鉴定会，向协会提交“鉴定会会议手册”





召开鉴定会





协会返回盖章鉴定证书给鉴定单位，鉴定单位保存鉴定材料





结束












